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20〕111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

(2020年版)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函〔2019〕41号)、《国家

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>的通知》(发改

法规〔2019〕2024号)要求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《山西省公共

资源交易目录(2020年版)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印发给你们,并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凡列入《目录》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,全部进入全省统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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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,对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、抢险救

灾、公共安全等特殊项目以及国家有明确规定的,按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允许和鼓励中央企业在晋投资项目、未列入《目录》的公共资

源交易项目、非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进行交易,进入前应经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以及有关行政

监督管理部门同意,做好监管与服务的衔接配合工作。

二、各级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推进列入

《目录》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平台交易,依法依规加强对公共

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。同时要不断完善交易制度规则,创新

监管体制机制,推动电子化交易和电子化监管全面实施。

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未按规定进入平台交易的,相关行政监督

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暂停项目执行,责令限期改正,并依法依纪追究

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各级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定期对《目录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,对推进工作不力的要进行通报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。

三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进一步强化公共

服务职能定位,不断优化见证、场所、信息、档案、专家抽取等服务,

推行交易服务“一网通办”,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提供规范、高效、

便捷的服务。

四、凡是列入《目录》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,各市必须纳入平台

统一交易。同时各市可结合本地区实际,按照“只增不减”的原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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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目录》基础上增加交易项目类别和项目内容,细化规模标准及

范围,制定出台本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。

五、《目录》实行动态管理,由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解释

和修订。

六、本《目录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2016年10月10日印发的

《山西省省级公共资源交易目录(2016年版)》(晋政办发〔2016〕

136号)同时废止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20年12月29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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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30日印发 


